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大學部新生優秀獎學金實施辦法 

經 94 年 3 月 16 日 93學年度第 13次行政會議通過 

經 104 年 12 月 16 日 104學年度第 4次行政會議通過 

 

第一條 本校爲鼓勵優秀且具有發展潛力之學生就讀本校，特訂定臺南藝術大

學大學部新生優秀獎學金實施辦法。 

第二條 得獎人基本資格，應符合下列條件之ㄧ： 

一、參加大學入學考試中心舉辦學科能力測驗，原始總級分達六十八

級分以上（加考術科之學系術科考試成績應為該系各組第一名）

及甄選總成績為該系各組第一名。 

二、參加大學入學考試中心舉辦之指定科目考試，以第一志願錄取本

校，其指定科目考試加權總成績為該系各組第一名，且依該系採

計之科目，每科皆達前標者。 

第三條 經審查核定，每人得發給獎學金三十二萬元，入學後分八學期發給，

每學期發給獎學金新台幣四萬元整；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取消該學

期獎學金申領資格： 

一、前一學期學業成績平均未達八十分。 

二、前一學期任一修習科目成績不及格。 

三、前一學期學業成績名次未達所屬班級前百分之五或分組第一名。 

四、前一學期操行成績未達八十分。 

第四條 保留入學資格或休學、轉系者，取消請領本獎學金資格。 

第五條 已申領本獎學金之學生不得再申請本校其他優秀獎學金。 

第六條 開學兩週內持相關證明資料向各系提出申請，經系主任核章後，於開

學四週內送學務處彙辦。 

第七條 新生優秀獎學金評審委員會由教務長、學務長及各學院院長組成，由

學務長擔任主任委員，必要時得邀相關單位及會計室派員列席。 

第八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學年度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大學部新生優秀獎學金申請書 
 

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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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號 

 

聯
絡 
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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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
格 

□大學入學考試中心舉辦學科能力測驗，原始總級分達六十八級分以上（加
考術科之學系術科考試成績應為該系各組第一名）及甄選總成績為該系
各組第一名 

□參加大學入學考試中心舉辦之指定科目考試，以第一志願錄取本校，其
指定科目考試加權總成績為該系各組第一名，且依該系採計之科目，每
科皆達前標者。 

檢
附
文
件 

□ 學生證影本 
□ 大學入學考試中心學科能力測驗或指定科目考試成績單影本（請提供正

本供查驗） 

申請人：             系主任：               

 

審
查
結
果 

教 

務 

處 
□該生符合本獎學金申領資格 
□資格不符，原因：                     
 
 
承辦人：           單立主管：               

審
核
結
果 

委 

員 

會 

□通過 
□未通過 
 
 
承辦人：            學務長：               

 


